
機關核准出差非以搭乘飛機及高鐵之交通工具，惟實際出差卻搭乘高鐵，是否以

火車或公車替代報支 

（原行政院主計處 100.7.26 處忠字第 1000004671 號「主計長信箱」） 

「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」第 5點規定，交通費包括行程中必須搭乘之飛機、汽

車、火車、高鐵、捷運、輪船等費，均按實報支(現行規定為飛機、高鐵、船舶、

汽車、火車、捷運等費用，均覈實報支)；又依「中央機關公務員工國內出差旅

費報支數額表」交通費欄內規定，搭乘飛機及高鐵者（現行規定為搭乘飛機、高

鐵、船舶者），均應檢據核實列支。貴機關人員出差搭乘高鐵，倘未事先核准無

法以高鐵票價核銷，考量交通費屬出差必須之費用，改以較低票價之火車或汽車

票價報支，應准其辦理核銷。 


